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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报送 2022 年度启东市综合工程
中级职称评审材料的通知

市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根据年度工作安排，经南通市职称办同意，我市 2022 年度综合

工程中级职称评审工作拟于 7-10 月份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相关政策

（一）评审条件。按照今年我市开展的建设工程、机械工程系列

（专业）评审条件要求执行。（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

<rsj.nantong.gov.cn>中的职称专栏“评审条件”栏目查阅下载）

（二）关于学历、资历等要求。严格按照“评审条件”和《江苏省

职称评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苏职称〔2020〕42号）规定执行。

充分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民营企业

职称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〔2020〕13号）精神，民营企业人员

申报中级职称，只要总专业技术工作年限符合要求、且具备助理级职

称即可申报；优秀青年人才可直接申报评审中级职称。（“以考代评”

的职称除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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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关于职业资格效用。根据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

公布〈江苏省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目录〉的通知》（苏人

社发〔2019〕93号）精神，凡通过考试取得《目录》明确的职业资

格，并符合职称晋升条件的专业技术人才，可直接申报中级评审。按

照《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转发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在工

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意见〉的通

知》（苏人社发〔2018〕380号）规定，获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

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 3 年，符合学历资历要求的高技能人

才，可直接申报中级评审。

（四）关于继续教育。继续教育情况列为专业技术人才职称晋升

的重要条件。按照《关于南通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有关

问题的通知》（通职称办〔2021〕24 号）文件规定执行。

二、申报对象及要求

（一）在我市企事业单位从事各相关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（含在

我市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，以及持有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、

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江苏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的外籍人

员），符合评审条件及相关规定的要求，均可按照规定的程序申报评

审。

（二）从外地流动到我市企业从事各相关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，

其在原工作地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获得的工程类初级职称及工作年限

予以认可，符合本通知要求的按相关程序申报（申报时应同时提供初

级职称证书、评审申报表、当地职称职能部门批文扫描件）。

（三）已按国家相关规定获得其它系列（专业）中级职称的人员

可以申报同级转评，但已取得中级职称须满 1年以上；原取得其它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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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中级职称后，经同级转评获得综合工程中级职称须满 1年以上方可

申报（职龄可连续计算）。

（四）公务员（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）、离退

休人员不予申报，如违规申报取消其申报资格并通报其所在的单位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申报人登录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

（http://rsj.nantong.gov.cn）网上办事大厅中“职称专栏”查询评审条

件、申报通知等信息。登录江苏人社网上办事服务大厅

（https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cn/index/）进行注册、登录个人账号依次

选择：①个人办事→②人才人事→③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→④职称

评审申报。通过系统自助打印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》，同时按

本通知要求准备书面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单位审核。申报人所在单位应对申报人的纸质材料进行审

核，在相应的证书、业绩佐证材料等扫描件上盖章，并在规定的时间

内报送申报材料。

（三）主管部门审核。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对申报纸质材料进行初

审，并在相应的材料复印件盖章。
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

1.评审申报表一式 2 份（完成网上申报后下载打印，用 A3纸打

印成小册子格式后中缝装订，装袋）；

2.简介表：一式 3 份（见附件下载，填报后用 A3纸打印，装袋）；

3.单位工商注册证书扫描件，申报人身份证扫描件，个人近期两

寸证件照一张（粘贴在身份证扫描件上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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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学历（学位）证书扫描件（具有多个学历的按照由高到低的顺

序一并提供），同时应提供学籍登记表和国家教育部学信网学历证书

电子注册备案表或者学历认证报告（有效期 6 个月）；

5.现职称证书（非启东市初定的职称须同时提供发文）或职业资

格证书、技能等级证书扫描件及聘书复印件等；

6.个人参保缴纳费用明细表及单位劳动（聘用）合同书扫描件；

7.近 3 年年度考核表或任期考核表（此条企业人员不作要求）；

8.继续教育证书扫描件；

9.相关获奖（表彰）证书扫描件；

10.专业技术工作总结；

11.反映本人专业技术工作经历（能力）和业绩（成果）方面的

佐证材料（含相关扫描件）；

12.发表或撰写的专业论文（含专题报告）；

13.单位同意申报证明，个人承诺书。

上述 3-13 项编制目录按顺序装订成一册（封面胶装），中间用

彩色插页分隔。

五、申报时间安排

各相关主管部门和单位应按照本通知要求，抓紧组织申报工作，

检查督促个人完成网上申报，并及时汇总申报材料，认真进行初审。

网上申报时间： 2022 年 5 月 1 日—7月 15 日；

材料报送时间： 2022 年 7 月 5 日—7 月 25 日。

六、评审费用

根据“苏人通〔2002〕104号”文件精神，每人收取评审费 200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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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评审答辩的另加收面试答辩费 100 元。评审费用在报送材料时一

并收取。

七、有关事项说明

（一）申报人的专业技术工作年限从本人取得中专及以上学历或

取得技术员职称后计算。

（二）申报人的资历（专业工作年限）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2

月 31 日。学历、论文、业绩成果等要素的计算均截止到 2022 年 3

月 31 日。

（三）报送材料地点及联系方式

报送地点：启东市职称办（启东市惠阳南路 55 号人才公寓附南

三楼人社局 335 室）。

联系电话：0513-83344409、68261253。

附件：申报人情况简介表

启东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（职业资格）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2 年 4 月 28 日


